
附件 2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
部分风电项目核准权限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州（市）发展改革委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

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国办函〔2022〕39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不断

提高审批效率，决定调整部分风电项目核准权限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化完善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云南省 2016

年本）》，对风电项目核准实行分层级管理，将“风电站：

由省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

设规划及年度开发指导规模内核准”调整为“风电站：‘千

乡万村驭风行动’风电项目由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

门在省级总量控制制定的‘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’项目开发建

设方案规模内核准，其余风电项目由省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

门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发指导规

模内核准”。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云南省 2016 年

本）》修订时将进行相应调整。

二、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以外的风电项目核准权限本

次不作调整，仍维持由省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，执行



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规范风电项目核准管

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云发改能源规〔2023〕2 号）有关规

定。本次下放至州（市）的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风电项目

核准权限，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不得再下放至

县（市、区）级。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可根据

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及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应管理规定。

三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省发展改革委已受理核

准申请的项目仍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。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

投资主管部门要做好核准权限下放的承接工作，按照《云南

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规〔2023〕2 号）等要求开展核准工作，

核准文件应同步抄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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